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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1 1 年 1 2 月 2 8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1 1 0 0 1 1 0 0 2 1 號 

茲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 

中華民國 111 年 12 月 28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本條例依公務人員任用法（以下簡稱任用法）第三十四

條規定制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或相當等

級之特種考試及格者，轉任公務人員，依本條例規定辦理。

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前項所稱考試及格者，不包括檢覈及格人員。 

第 三 條  本條例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（以下簡稱專技人員），

指經下列各種考試及格人員，並符合各該專業法規執業資

格規定者： 

一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前，依考試法規

定，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及格

人員。 

二、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後，經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及格人員。 

三、 相當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

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。 

第 四 條  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，應以轉任與其考試等級相同、

類科與職系相近之職務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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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專技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之考試類科、考試等級

及適用職系，由銓敘部與考選部會同定之。 

各機關進用專技人員之職缺及名額，應依公務人員考

試辦理及錄取情形核算，並得審酌機關業務需要增核名額，

於本條例施行細則定之。 

各機關進用初任之轉任人員，應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

法規辦理初任公務人員訓練。 

各機關轉任人員於實際任職一年內，不得擔任主管、副

主管職務；於實際任職三年內，不得調任本機關及其所屬機

關以外機關任職。 

第 五 條  各機關進用專技人員，應由用人機關組成遴選委員會，

審查專技人員之執業經歷及實績，辦理公開遴選相關事宜。 

遴選委員會應由用人機關代表及機關以外之學者專家

組成，其中學者專家人數比例不得少於二分之一，並應自銓

敘部建置之學者專家人才庫遴聘之。 

前項遴選委員會之組成、運作、審查項目、議決方式及

委員迴避等事項，於本條例施行細則定之。 

遴選委員不得徇私舞弊或洩漏秘密。如有違反，視情節

予以懲處或停聘，且爾後不得遴聘，其因而觸犯刑法者，依

刑法論處。 

第 六 條 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

試及格之專技人員，依下列規定任用： 

一、 實際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二年以上，

具執業經歷及實績有證明文件，得轉任薦任官等

職務，並以薦任第六職等任用。但無薦任官等職務

可資任用時，得先以委任第五職等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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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實際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五年以上，

具執業經歷及實績有證明文件，轉任職務列等最

低為薦任第七職等以上職務，且公開遴選時經用

人機關公告以薦任第七職等進用，以薦任第七職

等任用。 

三、 實際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九年以上，

具執業經歷及實績有證明文件，轉任職務列等最

低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上職務，且公開遴選時經用

人機關公告以薦任第八職等進用，以薦任第八職

等任用。 

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

試及格之專技人員，實際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

二年以上，具執業經歷及實績有證明文件，得轉任委任官等

職務，並以委任第三職等任用。 

第 七 條  轉任人員自前條規定任用職等之最低俸級起敘。但前

條第一項第一款先以委任第五職等任用者，敘委任第五職

等本俸五級。 

轉任人員俸級之提敘，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定。 

第 八 條  轉任人員於調任時，以適用第四條第二項所定得適用

之職系或曾經銓敘部依本條例銓敘審定有案之職系為限。

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在此限： 

一、 轉任人員以同一資格轉任後實際任職滿六年，且

最近三年年終考績二年列甲等、一年列乙等以上

者，得按其轉任職系類別，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

法或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，分別調任行政

類或技術類職系職務。技術類職系轉任人員得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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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與其初次轉任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之行政類職系

職務。但不得再調任與該行政類職系同職組其他

職系或視為同一職組之職系職務。 

二、 轉任人員升任簡任職務或於簡任職務間之調任，

適用公務人員調任職系之相關規定。 

第 九 條 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薦任第九職等職務之

轉任人員，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

特種考試及格，並任合格實授薦任第九職等職務滿三年，且

其以該職等職務辦理之年終考績最近三年二年列甲等、一

年列乙等以上，並已晉敘至薦任第九職等本俸最高級後，再

經晉升簡任官等訓練合格者，取得升任簡任第十職等任用

資格。 

第 十 條  各機關現職人員如具較高等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

考試及格並符合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十一年十二月九日修

正之條文施行前之轉任資格，於本條例修正之條文施行之

日起二年內，得依原規定辦理原職改派。 

第 十一 條 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之現職技術人員，

並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

之特種考試及格者，於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十一年十二月

九日修正之條文施行之日起二年內，準用原規定及任用法

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改任，予以任用。 

第 十二 條  為應業務需要，各機關得置公職律師、公職建築師及各

類公職專技人員職務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條例未規定事項，適用任用法、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

他有關法律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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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四 條  本條例施行細則，由考試院定之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條例施行日期，除第八條及第九條自公布日施行外，

由考試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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